对在城市照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权力运行流程图

申请
申请单位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或安徽政务服务网上申请

提交材料: 
项目详细资料以及获奖情况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申请材料的，窗口出具受理通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退回材料，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内容









审查
根据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决定
经审查通过的，作出决定


决定
经审查通过的项目，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表彰奖励 



                                                                                                        
                                                        

承办机构：合肥市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服务电话：64490297   监督电话：6432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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